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沪农职院教〔2026〕7 号

关于印发《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
巡课制度》的通知

各教学系（部、院）：

现将《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市农业学校）课堂

教学巡课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26 年 3 月 1 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巡课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日常管理，规范教师教学行为与

学生学习秩序，推动教风、学风的良性互动，持续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组织机构与职责

1.学校成立巡课工作组，由分管教学副校长担任组长，

由教务处处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教务处相关人员，各

教学部门主任和教学主任。

2.巡课工作组全面负责学校巡课工作，审定每学期巡

课安排，落实和监督巡课执行情况，研究解决巡课中发现

的问题。

二、巡课内容

1.教师教学行为规范

（1）到岗情况：是否严格按学期课表上课，有无擅自

调课或请人代课等情况；是否提前到达教学场地，有无迟

到、早退或中途离开课堂情况。

（2）课堂组织：是否有效管理课堂，包括对学生扰乱

课堂教学秩序的行为未给予制止，存在教师长时间坐在教

室、安排学生长时间自习或观看视频等情况。



（3）礼仪规范：是否遵守课堂礼仪规范，有无着装不

当等情况。

2.学生学习状态与秩序

（1）出勤情况：学生迟到、早退、旷课现象。

（2）课堂纪律：是否携带食物进入教室，有无玩手机、

睡觉、吃零食、搞小动作、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

（3）听课表现：是否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前排就座率

等情况。

3.教学环境与保障

（1）设施设备：如多媒体设备、实训仪器、照明、风

扇和空调是否正常运行等。

（2）环境卫生：教室、实训室等教学场所是否整洁干

净等。

（3）安全规范：实训室安全通道是否畅通，师生着装、

操作是否规范、符合安全要求等。

三、巡课要求

1.教务处每学期初制定巡课安排,落实巡课人员及地

点。巡课人员应根据安排认真开展巡课工作，不得找人代

巡。

2.各教学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成立部门巡课小组，落

实本部门开课课程的巡课工作。



3.巡课应深入教学楼、实训楼、体育场等教学场所实

地巡查，不得影响正常课堂教学。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

通过学校云直播系统进行线上跟踪巡查。

4.巡课人员巡课结束后，应如实填写《上海农林职业

技术学院课堂教学巡课记录表》（见附件），及时报送教

务处。

四、问题处理及反馈机制

1.及时反馈与处理。对巡课过程中发现的教学事故、

以及影响正常教学开展的安全和设备故障等问题，巡课人

员应立即反馈至教务处。由教务处协调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2.定期通报与整改。教务处定期通过教学工作例会通

报巡课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相关部门应积极整

改，反馈整改结果。

五、附则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课堂教学巡课记录表

（20 -20 学年第 学期）

巡课人 巡课地点

周次 星期

巡课时间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发
现
的
问
题

（如实记录巡课过程中教师教学行为规范、学生学习状态与

秩序、教学环境与保障或其他方面发现的问题）

意
见
或
建
议

备注：对巡课过程中发现的教学事故、以及影响正常教学开展的安全和设备故障等

问题，巡查人员应当天立即反馈至教务处。

签名：

年 月 日


